
直 得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民國 115年股東常會議案參考資料 

 

報告事項 

第一案：114年度營業報告，敬請  公鑒。 

說  明：檢附本公司 114年度營業報告書，請參閱議事手冊。 

 

第二案：114年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敬請  公鑒。 

說  明：檢附本公司 114年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參閱議事手冊。 

 

第三案：114年度員工酬勞與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敬請  公鑒。 

說  明：檢附 114年度員工酬勞與董事酬勞分配情形，請參閱議事手冊。 

 

第四案：買回本公司股份決議及執行情形報告，敬請  公鑒。 

說  明：本公司截至目前為止，買回本公司股份決議及執行情形，請參閱議事手冊。 

 

第五案：114年度對外背書保證辦理情形報告，敬請  公鑒。 

說  明：本公司截至 114年 12月 31日止，對外背書保證情形，請參閱議事手冊。 

 

第六案：114年度盈餘分派報告，敬請  公鑒。 

說  明：1.依公司法第 240條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第 21條規定，授權董事會特別決議將

應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本次

擬具本公司 114 年度盈餘分配表(請參閱議事手冊)，擬分配股東現金股利新台

幣 61,083,263元(每股配發新台幣 0.7元)。經本公司 115年 2月 26日董事會決

議通過，並提交審計委員會審查後，依法提請本公司 115年股東常會報告及承

認。 

2.現金股利之分配，擬按配息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持有股份比例計算，配

發至元為止(元以下全捨)。前項股利分配俟股東常會通過後，由董事會另訂定

配息基準日及所有股東尾數不足一元之現金股利洽特定人辦理，並提 115年股

東常會報告。另如嗣後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股之轉讓、註銷或其他原因，

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息率因此而發生變動者，由董事會全權辦理

相關事宜，授權董事長依公司法或其相關法令規定全數處理，包含但不限於現

金股利發放日及除息基準日。 

 

 

承認事項 

第一案：承認 114年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 114年度決算表冊包括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等業經編竣，其中財務

報表業經委託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田中玉會計師及葉芳婷會計師查核簽證

完竣，並經董事會通過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提請本常會承認。 

二、114年度營業報告書、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參閱

議事手冊。 

 

第二案：承認 114年度盈餘分派案，敬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 114年度盈餘分派案，業依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規定擬具，

並經本公司 115年 2月 26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 

二、盈餘分配表請參閱議事手冊。 

 

 

 



討論及選舉事項 
 

第一案：選舉第十屆董事案，提請 選舉。                                  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第九屆董事之任期於 115年 5月 25日屆滿，依法應進選。  

二、依本公司章程規定及 115年 2 月 26日董事會決議，於本次股東常會改選董事

九人(包含四名獨立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度)，新任董事及獨立董事自股東常會

結束後即就任，任期 3 年，即自 115年 5 月 27日至 118年 5 月 26日止。 

三、本次選舉依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為之，請參閱本手冊附錄二(第 50~52

頁)。 

四、本次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之資格條件業經本公司 115年 4月 8日董事會審查

通過，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及其學歷、經歷、持有股數等資料，請參閱議

事手冊。 

 

第二案：討論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案，提請 討論。                        董事會提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二○九條規定董事競業禁止之解除，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

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擔任大陸

子公司之董事亦同）。  

二、基於公司營運之考量，擬解除本屆新任董事有關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